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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国酒”梦断 茅台的得与失

撤销起诉并致歉

茅台在公开发布的这则声
明中表示，自2018年5月25日，
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行业及相关方意
见，在深入细致调查论证的基础
上，对茅台提出的“国酒茅台”商
标注册申请，复审决定“不予注
册”。“国酒茅台”商标注册申
请，已历时十多年。对国家商标
评审委员会复审决定，茅台将充
分尊重，也乐于接受。

对于此前茅台对商评委提
出诉讼一事，记者曾多次联系茅
台相关负责人，试图了解茅台作
出起诉的原因和具体情况，但该
负责人仅表示不清楚。直至此
次声明发出，茅台也未对这一
事件作出确切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茅台在声明
中表示，将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
院申请撤回此前的起诉，并向国
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各相关方
表示诚挚歉意。此次声明中致
歉的对象，除了国家商标评审委
员会以外，所表述的“各相关

方”，业界解读认为，系此前被茅
台在起诉书中列为“第三方”的
五粮液、剑南春、汾酒等多家业
内知名酒企及机构。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了多家
酒企，询问对于茅台诉讼事件
大逆转的看法。汾酒相关负责
人表示，茅台此前提交起诉申
请的消息传出后，汾酒方面有
积极准备应诉工作。从个人观
点来看，该负责人表示，茅台的
突然撤诉不失为茅台方面较为
积极的回应，对于整个白酒行
业不失为一件好事。北京商报
记者还分别联系了五粮液以及
水井坊等酒企，其中，五粮液、
水井坊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不做
任何评价。

醉翁之意不在酒

据了解，茅台“国酒”商标事
件起始于茅台在2010年申请注
册了4个“国酒茅台”商标及图
案，经商标局审议后通过了初
审，该初审通过公告发布后，立
即引发白酒行业强烈的质疑和

抗议，茅台随之成为众矢之的。
公开资料显示，在3个月的

公示期内，针对该商标4个不同
图案的注册申请，社会各界共
提交95件次异议，除了两份异
议不予受理外，其余93件次“待
审”异议申请中。这些提交异
议的企业及机构中，包含了五
粮液、剑南春、山西汾酒、水井
坊、郎酒、沱牌等酒企，汾酒更
是连续发声表示反对。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在
2016年12月，因商标局对商标
及图案不予注册的裁定结果
收尾。但随后，茅台便在2017
年初向商评委提出复审申请，
商评委于 2018年 5月 25日复
审决定不予核准注册。不予
核准的原因是“国酒”字样的
独占易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产
生负面影响。

白酒营销专家晋育锋表
示，无论是茅台提交起诉商评
委的申请还是撤销申请致歉，
都不能单独剥离出来看待，而
要与整个“国酒茅台”商标事件
联系起来，整个事件从头到尾

本身就是一场公关策略，意在
制造话题、引发舆论。因为茅
台近些年一直在走“大公关带
动大品牌”的路线，打“国酒”牌
也正是其中一项。

从茅台声明撤回诉讼申请
事件本身来看，除了高层主管
部门在背后进行调停的可能性
之外，另一可能性无非是茅台
想要将“竞合发展”这一理念通
过事件进行放大，事实上这一
理念在近期茅台董事长李保芳
赴多地酒企考察时便被屡屡提
及，此次的茅台声明中也再次
强调了“维护好白酒行业来之
不易的竞合发展生态”。

未带来负面影响

业界普遍认为，随着此次
茅台的主动示好，标志着多年
的“国酒茅台”商标争端正式走
向终结。不过有业内人士认
为，此次事件或将对茅台在业
界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提出
诉讼又迅速撤销向整个行业示
好，颇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并

且容易引发舆论的指责与质
疑。

不过晋育锋指出，茅台本
身并没有与全行业为敌，本次
事件也并不会给茅台的经营带
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无论是
企业的产品、还是产品价格以
及股市的市值。事实上，从“国
酒茅台”商标事件发酵至今可
以看到，茅台的供需关系没有
改变、价格秩序没有改变、品牌
地位没有改变、在股市上的领
导地位也没有改变。

记者查询8月14日当天贵
州茅台的股市表现也发现，截
至收盘时止，贵州茅台股票非
但没有出现大幅下跌，反而有
小幅上涨，680元的收盘价与近
期的波动情况结合起来看，也
并无特别之处。反倒是茅台近
日举行的促销活动，因为首日
火爆异常导致哄抢引发的负面
评论更多。业内人士指出，这
或许与茅台本身品牌势能强大
有关，在消费者心中，多少已经
把茅台与“国酒”画上了等号。

（北京商报）

饮料还是调味品？海天苹果醋身份起争议
近日，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将淮安海纳百川公司等7家企业告上法
庭，起诉被告所生产的“海天苹果醋”涉嫌
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并索赔500万
元。诉讼双方争论的焦点竟是苹果醋究
竟是饮料还是调味品。

对于佛山海天的指控，七被告均答辩
称，根据国家商标局《类似商品与服务区
分表》，被控侵权的苹果醋产品属于第32
类商品，即不含酒精的饮料，可直接饮
用。而佛山海天的商标均指定在第30类
酱油、醋等商品上使用，属于调味品，不能
直接饮用，两者在性质上、功能、制作工艺
上有本质的区别。此外，在商场商品摆放
时，两者不在同一或邻近区域，消费者容
易区分，不会构成混淆。

而佛山海天方面则反驳称，苹果醋既
是调味品又是饮料，二者为类似商品。而
佛山海天此前就已推广调料醋和饮料醋，
所以被告在其产品上加上“饮料”二字，并
不能排除在使用功能上的相似性。海天
品牌知名度很高，即使被控苹果醋产品与
其超市摆放位置不相邻，也会导致消费者
混淆。

佛山海天还指出，被告“傍名牌的
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如被告一曾向国
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多个“海天”商标，以
及“王老吉”“和其正”“汇源”等多个知
名品牌。

针对该案件，佛山海天公司相关负责

人回应称，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相关信
息不方便透露。截至发稿，被告淮安海纳
百川公司也未作出回应。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员朱丹蓬表示，海天此次起诉结果并不乐
观。当初工商局当时批准被告注册了“海

天”商标，是按照品类有所区分的，有一定
合理性。

据朱丹蓬介绍，中国醋饮料经过近十
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大品类，市场容量不
断攀升。目前调味品企业也看到了这个
品类的发展空间，矛盾由此产生。

■ 链接

“海天”商标屡起纷争

记者查询法院审判信息系统发现，早
在2012年，佛山海天就曾与安徽海纳百
川公司就“海天”商标对簿公堂。

2002年10月，安徽省涡阳县皖炉酒
业有限公司（后改为海纳百川公司）申请
注册第3347978号“海天”商标。2009年
12月，海天公司向国家工商总局提出争
议申请，海纳百川获批的“海天”商标被撤
销。2012年，海纳百川公司因不服商标裁
定提起诉讼。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从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上看，
饮料与酱油、调味品虽然在消费对象上确
有较大重合，但在功能、用途、生产原料、
制作工艺及销售场所中的商品分类摆放
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认为，争议
商标的申请注册并不属于对引证商标的
复制、模仿。

而在随后的二审判决中，剧情却又出
现了“逆转”。201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认为，“海天公司及海纳百川公司
在实际经营中均有苹果醋产品，该产品兼
具饮料和调味品的性质，更易造成商品来
源的混淆，故应认定海纳百川公司注册使
用争议商标具有恶意。” （新华网）

一场持续17年的茅台“国酒”商标事件，近日因茅台起诉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及第三方相关机构引发业界关注，然而，8月
13日夜间茅台发布的一则声明让此次事件出现大反转，同时也标志着茅台“国酒”商标之争终于画上句点。茅台这一出逆转大
戏的上演，在业内人士看来，不仅是“国酒茅台”商标事件陈年旧账的大结局，更是茅台“大公关，大品牌”的营销组合拳。


